
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辦理環境教育輔導小組計畫作業要點 
 

1.中華民國93年7月7日教育部臺環字第 0930068907 號令訂定發布 

  全文 11 點；並自93年7月7日生效 

2.中華民國94年8月11日教育部臺環字第 0940084499C  號令修正 

  發布全文 11 點；並自94年8月11日生效 

3.中華民國96年5月3日教育部臺環字第 0960040795C 號令修正發 

  布全文 10 點；並自即日生效 

4.中華民國97年12月16日教育部臺環字第 0970220840C  號令修正 

  發布全文 10 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5.中華民國100年10月26日教育部臺環字第 1000178392C 號令修正 

  發布第4點、第6點 

6.中華民國101年12月17日教育部臺環字第 1010235999B 號令修正 

  第 6點；並自102年1月1日生效 

7.中華民國103年12月25日教育部臺教資(六)字第 1030176030B 號令修正 

  發布全文10點，並自即日生效 

8.中華民國105年5月31日臺教資（六）字第1050061298B 號修正第4點 

  ，並自即日生效 

9.中華民國106年9月15日臺教資（六）字第1060120324B號修正部分規定 

  ，並自即日生效 

9.中華民國107年12月4日臺教資（六）字第1070190494B號修正第2點及第3點 

  ，並自即日生效 

10. 中華民國108年11月26日臺教資(六)字第1080163256B號修正第8點 

  ，並自即日生效 

 

一、 依據：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行環境教育法，並協助地方政府推動學

校環境教育工作，特訂定本要點。 

二、 目的： 

(一) 以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為主體，結合相關單位建立夥伴關係網，推動具

備地方特色及國際觀點之環境教育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實現環境永續

發展之目標。 

(二) 以永續發展為核心概念，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應輔導所屬學校在校園

生活、課程教學、行政管理及軟硬體設備均能符合永續發展之理念。 

三、 補助對象：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以下簡稱各地方政府)。 

四、補助原則： 

(一)各地方政府每年限申請一次。 

(二) 本計畫採部分補助，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教育部與

所屬機關（構）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理原則之規定，

按各地方政府之財力級次給予不同補助比率，第一級補助核定經費比率不

得超過百分之七十七；第二級補助核定經費比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八十；第

三級補助核定經費比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八十四；第四級補助核定經費比率

不得超過百分之八十七及第五級補助核定經費比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九

十。各地方政府及其所屬學校及幼兒園、機關（構）前一年度辦理本計畫，



如有成效不佳或結報時效延誤逾二個月以上者，本部得依原各地方政府之

財力級次補助比率上限，至多再刪減百分之十。 

(三) 各地方政府因執行本計畫，成立直轄市、縣(市)政府輔導團、輔導小組或

工作小組，其成員之代理或代課經費，由各地方政府審酌實況編列，本部

以本計畫核定總經費下至多補助新臺幣八萬元為原則，使用範圍以執行環

境教育推動工作者之代理或代課經費為限，代理或代課經費如有剩餘者，

得優先支用於直轄市、縣（市）政府輔導團、輔導小組或工作小組團務運

作及執行。 

(四)各年度之實際補助額度，應視該年度立法院審查通過之預算核予補助款額

度，並由本部以函文公告之。 

(五)各地方政府於申請計畫補助時應衡酌情況，詳實編列經費，超過本部核定

之補助金額部分，應由地方政府自行籌募之。 

五、 補助項目：以辦理環境教育輔導小組計畫中各項工作(例如：會議、活動、

研習及參訪等）所需經費為限，由本部擇項補助；其工作內容如下： 

(一)成立環境教育輔導小組：邀集跨局處代表、專家技術顧問團成員、校長、

行政及教師代表，整合各單位經費及資源，規劃地方政府之學校環境教育

計畫。 

(二)推動環境教育計畫：地方政府依據所規劃之學校環境教育計畫，整合相關

單位及民間團體之人力及資源，將環境教育內容納入學校課程、社區宣導

及社會教育，透過具體教育策略及行動計畫，提升教職員、工、生及家長

之環境素養，帶動國人永續發展之理念及行動。 

(三)辦理環境教育教學及宣導活動：配合重要環境政策、法令及重要議題，以

多元方式辦理環境教育相關之教學及宣導活動。 

(四)永續校園輔導計畫：輔導所屬學校達成永續發展之校園環境，並指派已獲

本部補助「永續校園」改造經費之學校，負責協助其他學校成為永續發展

之校園，組成策略聯盟，建立分工合作、資源分享之夥伴關係。 

(五)建置環境教育網站互動平臺：建置能呈現地方政府環境教育推動成果、環

境特色資源及提供教職員生環境教育資訊學習互動之網路平臺。 

(六)辦理環境教育評鑑或輔導訪視：針對所屬學校訂定環境教育評鑑或輔導訪

視計畫並據以實行，且針對學校辦理成果，進行績優學校敘獎及成果欠佳

學校之輔導。 

(七)辦理教師環境教育專業成長團體、融入課程及教學研習、行動研究及優良

教案、資源運用之教學觀摩，且安排環境教育輔導團協助精進學校環境教



育之課程及教學工作。 

(八)各地方政府規劃時應強調地方環境教育優先性、需求、師資及地方特性，

主題及內容宜與國際永續發展潮流並進，注重連貫性及延展性。 

六、 申請作業： 

(一)申請期間：開始收件之時間及截止收件之時間均以本部公告為準；逾時送

達、資料不全或資格不符者，均不予受理。 

(二)申請文件：依本部公告規定格式詳實填寫。 

七、 審查作業： 

(一)本部成立專案審查小組，就各申請計畫案予以審查，核定後通知執行機關。 

(二)審查原則： 

1.是否符合本計畫目標及工作內容。 

2.計畫本身優良與否。 

3.計畫內容是否具備完善夥伴關係、組織及人力，並有配合款者(相關佐證資

料請併附於計畫書中以利審核)。 

4.以往執行成果。 

(三)各項計畫書應符合本計畫目標及計畫重點，計畫內容有所不足而未達評審

基準者，不予補助。 

八、經費請撥及核結： 

 (一)本計畫經費編列、請撥、支用、結報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二)辦理核結應繳交成果報告(書面及電子檔)、本部計畫經費核定文件及本部

補(捐)助經費收支結算表。 

九、補助成效考核： 

 (一)地方政府應於執行期限內完成計畫，並於期限內提送成果報告，並配合參

與本部邀請舉辦之成果發表會。 

 (二)計畫成果報告應繳交書面報告及電子檔，內容應包括辦理執行之成效及檢

討、目錄、圖表目錄、前言、量之分析（例如：經費使用狀況、研習場次、

數量、研習參加人數、辦理各項會議或活動次數、示範教學或到校輔導訪

視及教材研發件數等）、質之分析（例如：研習辦理之課程內涵與成效、組

織運作效能之提升、專業增能之成效分析、過程檢討、問題解決策略、參

與者之滿意度調查、滿意度相關統計及活動相關照片等）。 

 (三)本部得依考核結果，函請各地方政府依權責從優敘獎，地方政府應視各項

執行成效，依權責給予承辦人員及參與教師敘獎，敘獎人員名單並應以正



式公文副知本部。 

 (四)本部得於計畫辦理期間辦理相關訪視活動或委外評鑑計畫，各相關業務機

關應給予協助。 

十、注意事項： 

(一)經核准補助完成之各項報告等著作，受補助單位應依據「創用 CC 授權條款」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同意本部有權使用成果中之文字、照片、

圖面及其他相關資料，作為教育資源共享及公開宣傳之用；又經核准補助

完成之各項報告等著作如有第三人完成之部分者，本部授權受補助單位代

理本部與第三人簽訂上述有關本部享有利用其著作之權利等之相關契約。 

(二)執行單位計畫內相關活動公告、活動資訊需主動函文副知本部，俾利本部

視需要於計畫辦理期間辦理相關訪視活動。 


